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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故鄉納稅介紹
與對我國振興農村之啟示
陳昱安 1

一、 日本故鄉納稅制度介紹

日本在都市化發展過程中，除人
口快速向如東京、大阪等工作機會多、
生活機能佳的都會地區快速移居外，同
時，隨居住地徵收的地方稅，也隨人口
移動而大量集中至都市的地方政府，造
成都市獲得大量稅金資源得以快速發
展，反之鄉村地區則由於人力與資金流
失而日益沒落，此更加速了人口流向都

市的速度，是以，日本於2008年推出
了「故鄉納稅」制度，試圖降低日益嚴
重的城鄉發展差距。
「故鄉納稅」制度是民眾對地方

政府一種自由捐贈並獲得抵免應付稅
額的作法。民眾可自行選擇是否捐
贈，以及欲捐贈之地區與金額，除了
捐贈人的故鄉（出生地）外，亦可選
擇其他欲支持的地區作為捐贈對象，
甚至可指定捐款之用途。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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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納稅制度，係針對納稅之義務性
與屬地性進行改革，使民眾對於自行
繳納的稅金在投入地區、投入用途上
有更多的主導權，並藉由民眾對鄉村
地區的情感與認同，促使稅金資源重
新分配，以跳脫地方稅因人口過度都
市化集中，造成資源城鄉差異過大的
窘境。而故鄉納稅制度中，除前述建
立在民眾對地方之情感與認同外，用
以吸引民眾主動參與之誘因，在於可
以抵扣應納稅金。故鄉納稅之捐贈額
度在扣除2,000日圓的自行負擔額度
後，其餘額度可以最多全數折抵應
付所得稅與地方稅（依捐贈人所在地
規定不同），並依捐贈人家庭組成狀
況，訂有折抵上限。換言之，故鄉納
稅之捐贈額未達折抵上限前，最高可
享有除2,000日圓自付額以外全額折
抵應納稅金之效果。

然而，即便參與故鄉納稅之捐贈
額度幾乎可以全額折抵應付稅金，對於
民眾來說只是把應納稅金進行轉移，並
無實質獲利，致推動初期參與情形並不
踴躍。但對地方自治團體而言，故鄉納
稅是人口較少的鄉村地方自治團體獲得
資金挹注及稅金資源重新分配的契機，
除積極鼓勵民眾參與此制度外，更希望
在眾多地方間，脫穎而出成為民眾之捐
贈對象。是以，部分地方自治團體提出
了「回禮」制度，在獲得民眾捐贈「故
鄉稅」後，提供捐贈民眾地方特產作為
回饋，同時宣傳、行銷地方特色。爰對
地方自治團體而言提供土特產品吸引更

多捐款，捐贈人獲得幾乎全額之稅額扣
抵，又能得到土特產回饋，相當於只花
2,000日圓購得地方特產，有一種賺到
的感覺，可具體提升民眾參與意願，並
使故鄉納稅制度正式進入活絡階段。

二、故鄉納稅的優點與衍生問題

日本故鄉納稅制度設計立意頗為
良善，冀基於國民對故鄉，甚至其他
具特色鄉村的認同，透過自願捐贈方
式，實現地方稅金資源的合理分配，
使鄉村、農村得以發展地方產業與建
設，進而達成減少城鄉差距的理想。
是以，可以將故鄉納稅制度之優點，
或說預期效益歸整為以下3點：
（一）引導行政資源重新分配

故鄉納稅措施最核心的政策
目標，也是最直接的作用，便是
透過民眾自願選擇捐贈予鄉村地
區，並獲得所得稅及居住地地方
稅的折抵，以達成稅金資源轉
移的效果。而相對於鄉村地區居
民，在大都市就業的民眾多半擁
有較佳的經濟條件與收入，而透
過對故鄉情感與節稅誘因，參加
故鄉納稅的意願會更高。是以，
可以預期大量來自於都市居民的
稅金資源，將透過該政策措施重
新分配至各個鄉村地區，使地方
財源獲得挹注，並得以繼續辦理
地方基礎建設、住民福利，及發
展在地特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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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度競爭刺激地方發展
因為故鄉納稅並非強制性

措施，而是由國民自願參與，
且在捐贈金額、捐贈目標（地
方自治團體），部分地方甚至
可指定受捐贈地方政府之特定
用途，賦予參與者極高的自由
度。這也代表各個地方政府獲
得捐贈額度的多寡，除被動依
賴國人對其出生故鄉的在地情
感外，更可主動透過發展地方
產業、土特產品等提高自身能
見度與知名度，甚至透過適度
將地方生產之特產品作為回禮
回饋捐贈者，並藉機宣傳地方
特色爭取曝光，吸引更多捐贈
者與捐贈金額。而當各鄉村地
方以此為動機，積極辦理地方
建設與特色產業、產品，始能
真正帶動鄉村地方活化，並促
成各鄉村地方良性競爭，互相
激勵。

（三）建立國人對鄉土情懷與認同
故鄉納稅的另一層意義，在

於激發國民對鄉村地方之重視與
關懷，透過瞭解或實際參與故鄉
納稅制度，不但對其國內鄉村之
環境、產業有更多的認識，也間
接根植鄉村、農村，可以提供除

可見經濟發展外，還包括如自然
資源保育、景觀遊憩、文化保存
等多元功能之價值觀，培養愛鄉
愛土情懷。
同時，透過自行選擇捐贈

對象以及捐贈用途之機制，在
稅制層面上，也讓國民從過去
被動依法納稅的角色，逐漸轉
化為對於自己的稅金投入對
象、投入用途別有更高的主導
權，增加對國家建設與公共事
務的參與感。而此種民眾透過
捐贈相當於對地方政府認同投
票的作法，也讓各地方自治團
體為爭取認同，產生積極辦理
地方建設的動力。
然而，日本在推動故鄉納稅過程

中，由於回禮所占比重日益增加，以
及地方政府對稅金競爭白熱化，也導
致了一些衍生的問題，包括：
（一）過度重視謝禮，曲解政策原意

故鄉納稅原意是鼓勵民眾
幫助鄉村地區發展的捐贈制
度，部分地方政府引進回禮之
初衷也只是藉由土特產些許回
饋捐贈者並藉以行銷地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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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但由於地方政府為爭取更
多的捐贈額，加上回禮制度之
品項、價值均未設限，使越來
越多地方政府祭出高額、超值
的回禮來吸引故鄉稅捐贈，甚
至完全與地方特產無關。而諷
刺的是，這些偏離故鄉納稅原
意的高價回禮品項如代金券、
家電等，反倒更受民眾喜愛並
吸引大量捐贈金額。同時，為
簡化故鄉納稅程序鼓勵民眾參
與，部分網路平臺業者受政府
委託建構了故鄉納稅回禮瀏覽
與代辦服務，更使民眾對回禮
贈品的重視達到巔峰，自此
已完全曲解故鄉納稅制度「鼓
勵、認同地方建設與發展」的
本質，並促使地方政府為了爭
取更多稅金，大量將本應用於
地方發展之資源，投入資源於
回禮贈品的採購與包裝，造成
不必要的行政資源浪費以及稅
收運用的無效率。

（二）稅金爭奪，引發新一波城鄉差距
延續前述故鄉納稅中回禮遭

過度重視的問題，有學者指出，
現行故鄉納稅制度，與其說是捐
款，更像是由國家發起的「官方
網購平臺」。而透過回禮募集捐
款非是長遠之計，非但無法架構
長遠的地方支援計畫，更難獲穩
定捐款。另外，對於部分無地方
特產，或不懂得營銷的地方政府

而言，過度重視回禮的制度下，
故鄉納稅非但未能帶來任何好
處，還可能因為在地居民捐贈給
其他地方政府而必須給予減除地
方稅所產生的稅金減損。且不只
行銷弱勢的鄉村在此制度上被相
對剝奪，甚至人口稠密的東京與
大阪都會區部分地方需大量資源
辦理福利政策的資源，也在此制
度下遭到排擠。是以，在回禮機
制不受限且過度應用的情況下，
故鄉納稅在還沒達成均衡城鄉發
展的使命前，還可能引爆新一波
的城鄉資源差距。

三、故鄉納稅對我國振興農村之啟示

我國農村、鄉村與日本相似，
也正面臨日益明顯的人口往都市移動
與城鄉發展差距課題，為此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自99年制定「農村再生條
例」，設置農村再生基金辦理改善農村
環境、培育地方人才與發展在地產業
等工作。而106年更結合國家發展委
員會之「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畫
理念，升級轉型為農村再生2.0，進一
步以在地經濟與競爭活力、生產環境
與生活空間、文化襲產與知識創新及
社會資本與夥伴關係等4大核心強化
推動，冀能活化鄉村、農村發展。

惟我國現行促進鄉村、農村發展
之政策措施，仍多採用政府直接對地
方農民團體提供輔導資源或技術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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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一方面不易建立民眾的參與
感與連結，另一方面對於各在地農民
團體或地方政府而言，也難以構成積
極配合的動機。而如能適度參考日本
故鄉納稅之設計理念，透過稅捐等方
式增加民眾參與，強化國人對農業、
農地、農村所提供之多元價值認知與
認同，並引領城鄉之間，甚至農業與
非農部門間資源合理分配潮流，不但
有助於鄉村、農村發展，更對我國農
業政策之推展有無形之助力。此外，
藉由提升民眾參與使資源分配更趨透
明，也能促使國人監督地方資源運用
與施政效率，並帶動地方政府間為爭
取民眾支持與分配資源，積極辦理建
設與發展地方特色產業之良性競爭。
然而，從觀察日本的執行經驗，故鄉
納稅之回禮制度遭過度應用，所帶來

的額外問題與負面影響亦不得忽視，
故我國如要參考引進相關制度，仍應
審慎評估並針對我國國情進行調整，
並對回禮機制之運用進行限制與規
範，避免政策美意遭到曲解，或衍生
其他不良影響。

是以，在我國現行農村再生2.0
與地方創生計畫的推動結構下，適度
參考日本故鄉納稅制度，增加具民眾
參與色彩之政策工具，將可有效補足
現行制度所難兼顧「資源重新合理分
配」與「提升地方活化之積極性」等
關鍵，使我國鄉村、農村活化政策更
為精進，推展更為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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